
附件11：
西乡县就业见习追加发放指导管理费用

补贴审批表

见习单位名称：

	上年度享受见习补贴人数

（人）
	
	留用人数（人）
	
	发放标准

（元/人）
	2000
	合计（元）
	

	资金总额（大写）
	              

	见习单位申报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县级人社部门审核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  

	后

附

资

料
	1.留用人员名单                

2.劳动合同复印件

3.见习留用人员近三个月的工资明细账（必须是通过银行发放的明细单/流水）

4.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凭证




